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进一步明确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1〕238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长春新区社会事业发展局、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文教卫体局，梅河口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1〕57号）要求,为贯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就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有关审批事项明确如下。

一、规范外国投资者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允许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娱乐场所，取消外商投资比例限制。将原先委托下放的由县（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负责审批的“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事项的名称，统一规范为“外商投资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权限不变，申请材料、设立条件和程序与内资一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参照执行。

二、明确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具体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有关场所规定含义理解和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规定，我省确定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与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距离及测量方法为：测量新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与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之间的距离不得低于200米，其测量方法为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主要出入口中心点至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主要出入口中心点符合交通规则通行的最近距离。2021年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前已开设在具有相应合法资质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机关在办理经营许可证延续或变更时，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切实落实不得在具有相应合法资质的幼儿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法定要求。

三、加强同相关部门行政审批改革的沟通协商，不断深化改革。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化，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加强与同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会商，建立协商机制，积极推进告知承诺制，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落实好“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壮大文旅市场经营主体规模。娱乐场所设立审批中“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的证明材料，可视情况采取告知承诺制（具体模板见附件2）。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设立，在其他条件符合要求的情况下，放宽到可在不使用同一出入口的商住混合型楼的商用楼层和裙带型楼的商用楼设立（参考图样见附件3）。
    附件：1、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参考模板）（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

参考图样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年6月10日 

附件1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调整娱乐场所和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

文旅市场发〔2021〕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按照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要求，现就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允许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娱乐场所。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允许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娱乐场所，取消外商投资比例限制。外国投资者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向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材料、设立条件和程序与内资一致。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设立娱乐场所参照执行。 

　　二、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有关场所规定含义理解和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幼儿园与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距离及测量方法，由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结合实际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前已开设在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机关在办理经营许可证延续或变更时，应当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切实落实不得在幼儿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法定要求。 

　　三、做好与相关部门行政审批改革的协同衔接。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与同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进行沟通会商，做好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调整的衔接工作，探索申请人承诺制等方式，畅通审批流程，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四、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各地要根据国务院关于“证照分离”改革精神，统一使用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办理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效能，优化审批服务。 

　　特此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   

　　                                    2021年5月27日 

附件2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参考模板）
（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
一、基本信息
（一）申请人
姓    名：  ***           联系方式： ****** 
证件类型： 身份证         证件编号： 220*****  
（二）行政机关
名称：**县（市、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联系方式：    04**-********    
二、行政机关告知
（一）证明事项名称
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

（二）证明用途
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审批

（三）设立证明事项的依据
根据《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依法登记的娱乐场所申请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应当提交以下文件：（六）消防、环境保护部门的批准文件或者备案证明”，但在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已经取消了对娱乐场所项目的环境评价备案要求。

（四）证明事项的内容
1.生活废水、冲洗废水采取预处理措施后通过污水管排放至市政管网。

2.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处理。

3.包房内采用噪声、隔音材料，保证噪声达标。
（五）告知承诺适用对象
本证明事项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替代证明，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
（六）承诺的方式
本证明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
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不可代为承诺。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办理相关事项。
（八）不实承诺的责任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对执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依法作出如下处理：

1.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
2.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要求，具体是：
本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无失信信用记录，自身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等;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本人承诺许可后可核查方式包括：
在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中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愿意配合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并接受相关行政机关的监督和管理;
（五）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六）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申请人签名：  ***    行政机关（公章）： **县（市、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日      期：*年*月*日      日      期：    *年*月*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注：此文本适用法人,其他组织请参考此文本制作。）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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